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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本保荐机构”）作

为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威复材”、“上市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规

定，对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1、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拟在包头投资建设碳纤维生产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包头设立子公司，

并作为实施主体研究拟订以大丝束碳纤维为主要产品的碳纤维生产项目的投资

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投资建设方案；2019 年 7 月 19 日，公司与内蒙古包头市九原

区人民政府和内蒙古包头九原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维斯塔斯风力技术（中国）

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万吨级碳纤维产业园项目入园协议》。 

包头项目是公司以民用大丝束碳纤维为主要产品的碳纤维生产线项目建设，

相较于公司现有小丝束碳纤维产品、业务及其市场特点，大丝束碳纤维无论是产

品、生产技术、生产装备还是其下游的应用开发，在我国都还处于初级阶段，尽

管公司积累了丰富的碳纤维研发生产经验，但是就大丝束碳纤维，从技术、成本

控制、产品质量以及市场应用等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并进而影响项目

的盈利能力和产生投资风险。但是，大丝束工艺技术是碳纤维低成本化并因此向

民用拓展的重要途径，大丝束碳纤维是公司产品战略的重要内容，为了降低大丝

束碳纤维项目建设风险，缓解项目投资带来的资金压力，推动项目尽快落地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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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经过协商，拟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威海光威能源新材料有限公司（下称“光威

能源新材料”）与公司控股股东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光威集团”）

共同投资设立内蒙古光威碳纤有限公司作为包头项目的实施主体负责建设和运

营，其中，光威能源新材料出资 60%，光威集团出资 40%。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关

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的审批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2019 年 8 月 1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陈亮、李书乡、卢钊钧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

光威集团共同投资设立内蒙古光威碳纤有限公司的事宜，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

要，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及

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批。 

4、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37.33%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拟共同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内蒙古光威碳纤有限公司（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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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工业园区纬四路以南（神华煤化工南侧）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卢钊钧 

经营范围：碳纤维原丝、碳纤维及其织物、碳纤维预浸料、各种碳纤维复合

材料制品系列产品和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新型复合材料工艺和技术开发应

用；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

普通货运。 

出资方式：货币 

公司持股比例：60%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主要为满足公司持续发展主营业务的需要，该项目建成后，将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 

五、上市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9年 8月 16 日，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同日，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并认为：公司

此次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是公司正常业务发展所需，各方均以货币方式出资，

并按照出资比例确定各方在所投资公司的股权比例，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就关联交易事项，

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光威集

团共同投资设立内蒙古光威碳纤有限公司的事宜，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有

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公司的

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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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荐机构经核查认为：本次公司与控股股东共同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构成

关联交易，公司与光威集团共同投资设立内蒙古光威碳纤有限公司的事宜，符合

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不会影响公司正常

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决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中

予以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

立董事意见，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综合以上，本保荐机构对该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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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汪晓东          张冠峰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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